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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河南工程学院第二届廉政文化 
教育月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： 

  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

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十届省纪委六次会议精神，一体推进不

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，营造崇廉尚洁的校园文化氛围和风清气

正的校园政治生态，校纪委决定在全校开展第二届廉政文化教育

月活动。活动方案如下： 
    一、活动主题 

    以“河工清风˙明月廉韵”为主题，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反

腐倡廉宣传教育，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和职工“廉洁从教、为人

师表”的自觉，增强学生“从我做起、敬廉崇洁”的意识，促使

全校师生牢固树立“崇廉拒腐”的价值观念，把廉洁文化融入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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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师风、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，全面推进清廉校园建设。 

    二、活动组织 

    校纪委联合党委宣传部、校团委、学生工作部、诗词协会、

书画协会、摄影协会共同组织。 

    三、活动时间 

   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25 日 

    四、主要内容 

    （一）专题培训。开展纪检监察干部系列培训，围绕廉政文

化建设开展研讨，组织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纪检监察业务应知应

会测试。 

    活动对象：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 

    承办部门：校纪委 

    （二）警示教育。组织观看发生在教育系统的典型案例警示

片，让广大党员干部从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，切实做到

警钟长鸣。 

    活动对象：全校科以上干部 

    承办部门：校纪委、党委宣传部 

    （三）廉政文化作品征集。开展廉政书画、摄影、文学作品

等创作征集，举办优秀作品展，扩大教育面和影响力。 

    活动对象：全体教职工、学生 

    承办部门：团委、诗词协会、书画协会、摄影协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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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“河工清风˙明月廉韵”主题教育周活动。以二级学

院基层党委为单位，结合教学单位实际及专业特点，创新活动形

式，组织开展“河工清风˙明月廉韵”教育周活动。 

    活动对象：各院部全体师生 

    承办部门：学工部、各二级学院基层党委、团委 

    五、工作要求 

1.精心组织实施。各参与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，按照方案

要求、结合自身实际、善于创新形式和丰富载体，把廉洁教育融

入管理服务、教学、科研、学生日常教育工作中，提高参与度和

活动影响力，确保任务落实和活动效果。 

    2.严格规范把关。各单位要按照通知要求，紧扣主题，把好

作品政治关和创作关，切实履行意识形态责任，保证各类参评作

品的政治性、原创性，杜绝抄袭等弄虚作假行为。 

3.总结报送情况。各单位要认真总结教育活动组织开展情

况，于 12 月 2 日前报送教育月活动总结。教育月活动情况将纳

入年终二级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考核内容。 

    联系人：郭丹     联系电话：0371-62508115 

 

中共河南工程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

2021 年 9 月 2 日 


